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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经办环资函〔2009〕44号

四川省经济委员会

关于报送淘汰落后水泥和平板玻璃产能计划的通知

各市（州）经委：

根据《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38号）和工信部《关于报送水泥和平板玻璃淘汰落后产能2009年计划及三年计划的通知》（工信厅原〔2009〕222号）精神，为制定好我省三年内淘汰落后水泥和落后平板玻璃产能计划，进一步推动全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现就各市（州）报送三年内彻底淘汰落后水泥和落后平板玻璃产能计划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市（州）经委按照国发〔2009〕38号文件要求，抓紧制定三年内彻底淘汰落后水泥和落后平板玻璃产能计划，按要求填报淘汰落后产能计划表（见附件），于11月25日前以正式文件报送我委，并同时将电子文件送我委环资处与机械冶金建材处。
二、各市（州）经委要合理安排淘汰落后水泥和落后平板玻璃产能时间，淘汰时间不能过于集中在后两年，避免后期淘汰量过大，要确保每年按时完成淘汰计划。
三、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政策性强、难度很大，各市（州）经委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建立健全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机制，由委领导专门负责，将工作落实到科室，明确分工，相互配合，切实做好淘汰落后产能工作。11月20日前，各市（州）经委将负责此项工作的委领导、牵头科室负责人姓名、职务和电话（座机和手机）报送我委。

附件：1.各市（州）淘汰落后水泥产能计划表

2.各市（州）淘汰落后平板玻璃产能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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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印10份）
附件1： 
                                          市（州）淘汰落后水泥产能计划表
	序号
	生产企业名称
	落后生产线
	落后生产能力

（万吨）
	投产年份
	计划淘汰时间
	淘汰方式

	
	
	窑 型
	条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取缔
	关闭
	拆除
	转产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1、落后生产线——在“窑型”栏内填写湿法窑、立波尔窑、干法中空窑、机立窑、小粉磨站、小型新型干法等
2.计划淘汰时间——在“2010年”、“2011年”、“2012年”栏内打“√”
3.淘汰方式——在“取缔”、“ 关闭”、“ 拆除”、“ 转产” 栏内打“√”
取缔——取缔无生产许可证企业，关闭——企业关闭，拆除——拆除落后生产线，转产——企业淘汰落后之后转产

附件2：
                                     市（州）淘汰落后平板玻璃产能计划表
	序号
	生产企业名称
	落后生产线
	落后生产能力

（万重箱）
	投产年份
	计划淘汰时间
	淘汰方式

	
	
	工艺
	条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关闭
	拆除
	转产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1、落后生产线——在“工艺”栏填写平拉工艺、格法等。
2.计划淘汰时间——在“2010年”、“2011年”、“2012年”栏内打“√”

3.淘汰方式——在 “ 关闭”、“ 拆除”、“ 转产” 栏内打“√”

关闭——企业关闭，拆除——拆除落后生产线，转产——企业淘汰落后之后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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